
最近， 笔者阅读《马

斯克传》 时， 读到这样一

段情节： 为了获取内部信

息做空特斯拉的股票， 马

斯克提到那些做空者“获

取了来自公司内部的最新

数据， 还有无人机在我们

工厂上空飞过， 可以给他

们提供实时数据。 他们组

织起一支小规模的地面力

量和一支小规模的空中力

量， 他们刺探出来的内部

信息之深入， 简直丧心病

狂。”

由此， 笔者联想到前

段时间为企业处理的一桩

事务：

该企业收到一线员工

反馈， 有自称某商业咨询

公司 （用了化名） 的人

员， 通过电子邮件与该员

工联系做一些关于公司经

营信息方面的访谈， 并且

承诺支付访谈费。 公司在

得知该情况后， 立即委托

我们作为外部律师介入，

我们在第一时间向员工提

供的邮箱发送了律师函，

指出其行为涉嫌“利用不

正当手段获取委托人的商

业秘密”， 敦促其立即停

止相关行动。

律师函发出后， 该咨

询公司人员终止了相应访

谈要求。

商业秘密是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 企业应当

警惕这种以员工访谈名义

刺探商业秘密的行为， 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

首先， 企业应当加强

对员工的保密意识培训。

让员工充分认识到商业秘

密的重要性， 明确自己在

保护商业秘密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

同时， 企业还应当制

定详细的保密制度和规

定， 确保员工在日常工作

中不会泄露商业秘密。

其次， 企业应当加强

对员工的审查和监督。 在

招聘过程中， 企业应当对

应聘者的背景进行严格审

查， 确保其没有泄露商业

秘密的记录。 在员工入职

后， 企业还应定期进行保

密教育和培训， 提高员工

的保密意识和能力。

再次， 企业应当加强

与员工的沟通和交流， 增

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

度， 从而降低员工泄露商

业秘密的风险。

最后， 企业应当加强

与外部机构的合作， 共同

打击以员工访谈名义刺探

商业秘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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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以访谈名义刺探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是

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 ， 企业应
当警惕这种以员

工访谈名义刺探
商业秘密的行为，

采取有效措施加

以防范。

□北京隆安（上海）

律师事务所

仇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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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精神病人离婚

基于精神病

人对夫妻感情是

否破裂缺乏认知，

在法庭上通常也

是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其表达 ， 因

此 ， 法院应当根

据庭审中查明的
事实来判断双方

感 情 是 否 破 裂 ，

并据此判决是否

离婚 ， 这也是维

护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婚姻自由权

利的一种表现。

用人单位应尊重员工的人格权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无论是从合

规 守 法 的 角 度 ，

还是为自身名誉
和长远发展考虑，

用人单位在行使
管理权时都必须

重视对劳动者人

格权的尊重和保
护。

□上海日盈

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人格权” 是民事主体

享有的生命权、 身体权、 健

康权、 姓名权、 名称权、 名

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权

利， 此外， 自然人还享有基

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而产

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民法典》 将人格权独

立成编， 体现了法律对人格

权保护的强化， 也体现出对

人权保护的重视。

劳动者作为自然人享有

人格权， 劳动者的人身自

由、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犯，

作为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的用人单位， 在经营管理过

程中当然也应当尊重劳动者

的人格权。

劳动关系指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之间建立的、 由劳动

者受用人单位管理、 从事用

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的一种合同关系。

在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

中，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

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

者， 即劳动者是在用人单位

的管理下进行生产经营。 如

果劳动者表现优异， 或者违

反规章制度及劳动纪律， 用

人单位有权对劳动者进行奖

励或者处罚。 这体现了在劳

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享有对劳

动者进行管理的权利。

但是， 用人单位在行使

管理权的同时， 也必须尊重

劳动者的人格权。

个别单位的管理者错误

地以为对员工行使管理权就

必须树立“权威”， 对犯错

的员工当众进行辱骂， 或是

在微信工作群中对员工进行

侮辱， 甚至个别企业还会采

取让员工学狗叫或爬行等奇

葩的处罚方式。 也许个别管

理者还认为自己的管理方式

很有“创意”， 实际上已经

涉嫌侵权甚至违法。

司法实践中的多个判决告

诉我们， 用人单位及其管理者

在行使管理权时， 如果侵犯员

工的人格权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今年“五一” 前夕， 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 10 大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其中的

“陈某某诉奶茶店劳动合同纠

纷案” 中， 法院经审理认为用

人单位管理者张某在工作群中

对陈某某多次加以辱骂、 人身

攻击的行为有辱劳动者人格尊

严， 实际已严重影响甚至破坏

劳动者的工作环境， 劳动者有

权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

支付工资差额并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的经济补偿。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

理的黄某诉王某名誉权纠纷案

中， 法院认为管理者王某多次

在公司多个微信群中对黄某进

行侮辱、 诽谤， 使用“内鬼”

“汉奸” 等字眼， 还煽动公司

及行业内其他人对黄某进行辱

骂并导致黄某情绪激动、 割颈

受伤， 构成侵犯黄某名誉权，

判决王某在相关微信群中公开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恢复名

誉， 同时赔偿医疗费损失和精

神抚慰金。

随着近年来人们法律意识

的增强， 尤其是《民法典》 的

实施， 人格权的保护意识越来

越深入人心。

在互联网时代， 裁判文书

会上网公示， 新闻热点更是瞬

间就能广泛传播， 用人单位及

管理者如果在行使管理权时不

注重对劳动者人格权的尊重和

保护， 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

裁， 也会损害自己的声誉， 甚

至引发社会抵制， 危及企业生

存。

因此， 无论是从合规守法

的角度， 还是为自身名誉和长

远发展考虑， 用人单位在行使

管理权时都必须重视对劳动者

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

根据 《婚姻登记条

例》 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办理离婚登记的，

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因此， 夫妻一方在婚后患

有精神疾病的， 只能通过

诉讼的方式离婚。

精神病人作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其配偶想要

提出离婚一般需要按照以

下步骤提起诉讼：

首先， 确认患病方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根据《民事诉讼法》：

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

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 由利害关系人或者有

关组织向该公民住所地基

层人民法院提出。

其次， 确认患病方的

离婚诉讼代理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在诉讼中， 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

他的法定代理人。 事先没

有确定监护人的， 可以由

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

定； 协商不成的， 由人民

法院在他们之中指定诉讼

中的法定代理人。

根据 《民法典》： 无

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由

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

序担任监护人： （一） 配

偶； （二） 父母、 子女；

（三） 其他近亲属……

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第一顺位监护人是配

偶， 因此在起诉要求与精

神病人离婚的案件中， 法

院会在特别程序中指定另

外的法定代理人。

最后， 由最终确定的

患病方的诉讼代理人参与

离婚诉讼。

基于精神病人对夫妻

感情是否破裂缺乏认知，

在法庭上通常也是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其表达， 因

此， 法院应当根据庭审中

查明的事实来判断双方感

情是否破裂， 并据此判决

是否离婚， 这也是维护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婚姻自由

权利的一种表现。


